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对造成公路损坏责任者的检查；依法在公
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
位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路
桥梁、公路隧道或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
宽、限长标准的或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造成较
大损害的车辆及擅自超限运输的车辆检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子项名称 

对造成公路损坏责任者的检查；依法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汽车渡船的

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或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造

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及擅自超限运输的车辆检查 

5 实施主体 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百色公路管理局的路政执法支队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的路

政执法大队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6-2825802、2831196 

监督电话 0776-2850092、2850370 



 

9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86号公布，

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11月7日第四次修正）第五十三条  造

成公路损坏的，责任者应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并接受公路管理

机构的现场调查。 

第七十一条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

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

挠。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接受公路监督

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公路监督检查人员

执行公务，应当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在监督检

查中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

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应当就近引导至固定超限检测站点进行处

理。车辆应当按照超限检测指示标志或者公路管理机构监督检查人员

的指挥接受超限检测，不得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

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不得采

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禁止通过引路绕行等方式为不符合

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逃避超限检测提供便利。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广

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5年

9月23日通过，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条  对公路及其附属

设施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及擅自超限运输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接

受公路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后方得驶离；不能当场处理的，公路管

理机构有权责令其停驶，就近指定安全地点停放。当事人应当在15日

内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处理，并在当事人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后立即放行车辆。当事人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公路

管理机构应当依法采取处理措施。在依法处理前车辆由公路管理机构

负责妥善保管，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在前款规定的15日内，对停

放的车辆造成损坏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依法赔偿。 

10 实施对象 百色公路管理局辖区内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单位、个人。 

11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二级分级

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 

13 检查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初次公布，1998年1月1

日实施，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4〕第19号第二次修正）

第五十三条  造成公路损坏的，责任者应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并接

受公路管理机构的现场调查； 

第七十一条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



 

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公路

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接受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

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通

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

限长标准的，应当就近引导至固定超限检测站点进行处理；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广西壮

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5年9月23日

通过，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条  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造成较大

损害的车辆及擅自超限运输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

调查、处理后方得驶离；不能当场处理的，公路管理机构有权责令其停驶，

就近指定安全地点停放。 

14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知

责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检查责任：违法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3.处理责任：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

行为进行处理。 

4.监管责任：行政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

计划，并根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合法性、

是否具有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确等。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2.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或收受他人

钱物，谋求不正当利益的； 

3.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检查，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4.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的； 

5.行政机关未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计划，并根

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的；  

6.其他违法法律法规的情形。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告知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

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

知责任，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  

低 

1.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路政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

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

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公

路管理机构领导班

子审定。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2.检查阶段环节：违法

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

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 

高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3.处理阶段环节：检查

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

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

法行为进行处理。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4.监管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

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

检查计划，并根据计划

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

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

合法性、是否具有执法

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

确等。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附件：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对造成

公路损坏责任者的检查；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

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

路桥梁、公路隧道或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

的或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及擅自超限运

输的车辆检查流程图



 

 

执法人员应2人以上，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告知检查事由及内容 

了解违法事实，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

复制有关信息，收集相关证据 

没有违法行为的放行 

需要对证据进行保存的，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依法保存有

关证物，并送达《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进入行政处罚

程序 

 

附件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对造成公路损坏责任者的检查；依法在公
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
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车辆超过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或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
标准的或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造成较大损害的
车辆及擅自超限运输的车辆检查流程图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路政巡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子项名称 路政巡查 

5 实施主体 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百色公路管理局的路政执法支队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的路

政执法大队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6-2825802、2831196 

监督电话 0776-2850092、2850370 

9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86号公布，

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11月7日第四次修正）第六十九条  交

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对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第七十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

责任，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

施及其他违法本法规定的行为。 

第七十一条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

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

挠。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接受公路监督

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公路监督检查人员

执行公务，应当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公路管理机构、

公路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公路进行巡

查，并制作巡查记录；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应当及

时设置警示标志。 

3.《路政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3年第2号）第五条第三项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的路政

管理职责如下：（三）实施路政巡查。 

第四十五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有关公路

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路政巡查，

认真查处各种侵占、损坏路产及其他违反公路管理法律、法规和本规

定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路政管理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

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10 实施对象 百色公路管理局辖区内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单位、个人。 

11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二级分级

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 

13 检查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初次公布，1998年1月1

日实施，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4〕第19号第二次修正）

第六十九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对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十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责任，

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

法本法规定的行为。 

第七十一条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

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公路

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接受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

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

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公路进行巡查，并制作巡查

记录； 

3.《路政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3年第2号）第五条第三项  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的路政管理职责

如下：（三）实施路政巡查； 

第四十五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有关公路管理

的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路政巡查，认真

查处各种侵占、损坏路产及其他违反公路管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路政管理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

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14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知

责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检查责任：违法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3.处理责任：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

行为进行处理。 

4.监管责任：行政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

计划，并根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合法性、

是否具有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确等。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2.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或收受他人

钱物，谋求不正当利益的； 

3.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检查，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4.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的； 

5.行政机关未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计划，并根

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的；  

6.其他违法法律法规的情形。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告知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

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

知责任，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  

低 

1.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路政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

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

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公

路管理机构领导班

子审定。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2.检查阶段环节：违法

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

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 

高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3.处理阶段环节：检查

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

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

法行为进行处理。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4.监管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

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

检查计划，并根据计划

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

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

合法性、是否具有执法

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

确等。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附件：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路政巡

查流程图 



 

  

执法人员应2人以上，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告知检查事由及内容 

了解违法事实，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

复制有关信息，收集相关证据 

没有违法行为的放行 

需要对证据进行保存的，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依法保存有

关证物，并送达《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附件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路政巡查流程图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超限运输检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子项名称 超限运输检查 

5 实施主体 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百色公路管理局的路政执法支队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的路

政执法大队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6-2825802、2831196 

监督电话 0776-2850092、2850370 

9 设定依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广西

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5年9

月23日通过，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

当在公路及其桥梁、隧道、渡口设置限高、限宽、限长、限载标志，

并根据需要在公路上设置运输车辆轴载质量及车货总质量的检测装

置，对超限运输车辆进行检测、稽查和卸载。 

第三十条  对公路及其附属设施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及擅自超限

运输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后方得

驶离；不能当场处理的，公路管理机构有权责令其停驶，就近指定安

全地点停放。当事人应当在15日内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公路管理

机构应当及时处理，并在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后立即放行车辆。

当事人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依法采取处理措施。在

依法处理前车辆由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妥善保管，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

担；在前款规定的15日内，对停放的车辆造成损坏的，公路管理机构

应当依法赔偿。 

 



 

10 实施对象 百色公路管理局辖区内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单位、个人。 

11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二级分级

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 

13 检查内容 

1.《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广西壮族

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5年9月23日通

过，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在公路及其

桥梁、隧道、渡口设置限高、限宽、限长、限载标志，并根据需要在公路

上设置运输车辆轴载质量及车货总质量的检测装置，对超限运输车辆进行

检测、稽查和卸载； 

 

14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知

责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检查责任：违法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3.处理责任：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

行为进行处理。 

4.监管责任：行政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

计划，并根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合法性、

是否具有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确等。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2.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或收受他人

钱物，谋求不正当利益的； 

3.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检查，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4.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的； 

5.行政机关未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计划，并根

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的；  

6.其他违法法律法规的情形。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告知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

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

知责任，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  

低 

1.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路政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

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

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公

路管理机构领导班

子审定。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2.检查阶段环节：违法

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

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 

高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3.处理阶段环节：检查

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

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

法行为进行处理。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4.监管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

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

检查计划，并根据计划

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

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

合法性、是否具有执法

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

确等。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附件：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超限运

输检查流程图 



 

  

执法人员应2人以上，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告知检查事由及内容 

了解违法事实，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

复制有关信息，收集相关证据 

没有违法行为的放行 

需要对证据进行保存的，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依法保存有

关证物，并送达《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附件 

对侵占（害）、污染、损坏公路的行政检查 

 

——超限运输检查流程图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公路（含服务区、停车区）运营养护监督检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公路（含服务区、停车区）运营养护监督检查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百色公路管理局的路政执法支队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的路

政执法大队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6-2825802、2831196 

监督电话 0776-2850092、2850370 

9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86号公布，

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2016年11月7日第四次修正）第六十九条  交

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对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第七十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

责任，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

施及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第七十一条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

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

挠。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接受公路监督

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公路监督检查人员

执行公务，应当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六十八条  对直接

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行政机

关应当督促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建立相应的自检制度。行政

机关在监督检查时，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



 

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停止建造、安装和使

用，并责令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立即改正。 

3.《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  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

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公路进行巡查，并

制作巡查记录；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应当及时设置

警示标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

危及交通安全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疏导交通，并通知公路管理机

构或者公路经营企业。其他人员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

应当及时向公路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 

10 实施对象 百色公路管理局辖区内公路经营者、使用者和其他单位、个人。 

11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百色公路管理局及其直属各级公路管理机构二级分级

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 

13 检查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初次公布，1998年1月1日实

施，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4〕第19号第二次修正）第

六十九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对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十条  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责任，

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

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14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知

责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2.检查责任：违法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3.处理责任：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

行为进行处理。 

4.监管责任：行政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

计划，并根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合法性、

是否具有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确等。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检查时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2.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或收受他人

钱物，谋求不正当利益的； 

3.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检查，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4.检查完毕后，行政机关未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进行处

理的； 

5.行政机关未制定公路行政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检查计划，并根

据计划开展执法监督检查的；  

6.其他违法法律法规的情形。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告知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

施检查时，是否履行告

知责任，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  

低 

1.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路政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

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

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公

路管理机构领导班

子审定。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2.检查阶段环节：违法

行为人应自觉、主动接

受行政机关的检查，行

政机关实施检查时应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 

高 
路政执法支队案件承办人。路

政执法大队案件承办人。 

3.处理阶段环节：检查

完毕后，行政机关应严

格依据法律法规对违

法行为进行处理。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4.监管阶段环节：行政

机关要制定公路行政

执法检查评议和监督

检查计划，并根据计划

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主

要检查执法主体的否

合法性、是否具有执法

权限、执法程序是否正

确等。 

高 

路政执法支队科室负责人、支

队长、市级公路管理局分管领

导。路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县

级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附件：公路（含服务区、停车区）运营养护监督检查流程图 



 

  

执法人员应2人以上，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告知检查事由及内容 

了解违法事实，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

复制有关信息，收集相关证据 

没有违法行为的放行 

需要对证据进行保存的，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依法保存有

关证物，并送达《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附件 
公路（含服务区、停车区）运营养护 

监督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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